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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 说法
玩家将 id改成侮辱性角色名被封号

起诉游戏公司索赔 6万元，游戏公司需要赔钱吗？

玩家在游戏中和他人发生

矛盾， 于是干脆把自己的游戏
id 改成侮辱他人的名字， 被他
人举报后遭到游戏永久封号，
遂将游戏公司诉至上海嘉定法

院， 要求游戏公司参考其充值
金额，赔偿损失 6万元。 而游戏
公司则觉得， 玩家先违背了公
序良俗， 游戏平台只是在合理
处罚。

那么， 游戏公司需要赔钱
吗？

| 玩家遭封号后起诉游戏公司

2018年，林某在某游戏公司经营的知名军
事对战类游戏实名注册了账号，一玩就是几年，
累计充值了 12万余元。
2023年 4月末，林某与另一名玩家王某在游

戏过程中产生争执，二人在聊天界面对骂，林某言
辞激烈发送了多条含侮辱性词语的不当言论。
几日后，林某还是觉得不够解气，将其角色名

改为对王某具有侮辱性的名称，游戏公司在接到
王某举报后，重置了林某角色名并发送警告邮件。
可是，被警告后，林某仍不知悔改，当天又修

改角色名重新发布，这一操作，使得游戏公司直
接将林某账号永久封禁。
林某与游戏公司交涉未果后诉至上海嘉定

法院，以账户被封和服务体验差为由，参考其充
值金额，要求游戏公司赔偿损失 6万元。

| 游戏公司解除封禁不愿赔偿

案件受理后，游戏公司自行解除了林某账号

的永久封禁，并致电告知林某。封禁期间，林某的
游戏账户装备及金币未减少。
对此，被告游戏公司辩称，林某通过修改角

色名去辱骂他人的行为，有违公序良俗和社会公
德，公司依据《服务协议》处罚合理合法，不应赔
偿，故请求驳回林某诉请。

| 法院：公司在告知义务上存在瑕疵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玩家林某在收
到警告并被重置角色名的情况下，仍沿用之前在
游戏聊天和首次角色名变更中辱骂对方的相近
方式和内容，足以认定林某角色名更名行为违规
且具有故意性。根据《服务协议》关于言行不雅
的处罚条款，公司有权对林某行为进行处罚。

其次，游戏公司在履行相应提示或告知义务
上存在瑕疵，关于处罚救济规则亦不明确，解除
处罚具有一定随意性，游戏公司行为确有不当之
处，但程度较轻。
最后，封禁期间，林某游戏账户装备及金币

未减少，且累计充值金额已陆续在游戏内消费并
享受相应服务，原告以充值金额为参考要求赔偿
缺乏依据。原告提出因被告封禁行为而影响服务
体验，但鉴于封禁时间较短，该封禁对于原告游
戏体验的影响有限且难以直接具化为经济损失。
即使该损失存在，也尚未超过与原告系争行为故
意性和危害性相匹配的合理承受范围。
综上，从法益平衡角度出发，依照损失填平、

过错相抵原则，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要求损失
赔偿的诉请。

上海嘉定法院南翔人民法庭副庭长黄卉表示：

一、公民在虚拟空间的人格权益受法律保护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网络平台的迅猛发展，公
民的社交娱乐活动逐渐从现实世界延伸到虚拟
空间。公民在虚拟空间的人格权益作为现实人格
权益的投射和延伸，同样受法律保护。虚拟空间
中身份的虚拟化、信息的匿名性、空间的扩大化、
交流的实时性等特质对人格权的保护提出了新
的挑战，虚拟空间日益成为人格权保护的前沿阵
地。

二、玩家在网络游戏中的言论自由应受约束

文明游戏才能真正享受游戏的快乐，玩家言
论自由应受协议约定、法律法规、公序良俗的约
束。如玩家基于匿名环境追责难的侥幸心理，在

游戏中肆意实施辱骂、诋毁、色情等言语暴力，侵
犯他人人格权益，危害网络文明生态，将面临游
戏公司处罚、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等后果。

三、游戏公司行使处罚权的边界与注意义务

游戏公司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和
裁判者，在行使合同约定的处罚权时应边界清
晰、规则稳定，履行相应提示或告知义务。例如，
在制定规则时根据违规行为性质和程度可采取
阶梯式的处罚方式，并明确解除处罚的方法或途
径；在执行阶段选取的处罚措施应与玩家违规行
为相匹配，做到过罚相当、轻重相衡；向玩家发布
处罚通知时，应清楚告知处罚依据、处罚结果、救
济途径等，特别是封禁类处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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